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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

专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22 年第

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第二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南京市项

目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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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市财政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之南京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对

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财政部《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8〕

28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

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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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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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本批拟发行的江苏省政府债券对应的南京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发行债券额度

为 24.97 亿元，发行期限为 7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高华四期（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高华四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于 2020 年 3月 9 日取得南京市浦口区行政

审批局《关于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

字〔2020〕82 号），批复：同意核准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汤泉街道。该项目主要建设住宅、商业、物业、配电房、门卫、

地下停车库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等工程，规划用地总面积约 32505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约 84314.12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57967.72平方米。具体建设方

案以规划部门审定意见为准。项目计划总投资约为 70000万元。 

本次发债的高华四期（拆迁安置房）项目与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

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82

号）批复项目系同一项目。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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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82 号），高华四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实施

单位为：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716289604C 

法定代表人 黄海涛 

注册资本 60000万 

注册时间 2000 年 3月 6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3月 3 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路 127号盛景华庭南苑 2#商业 101

室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钢材、五金、水暖器材销

售；建筑附属工程施工；铝合金、水电安装；市政公用

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华四期（拆迁安置房）项

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华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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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1832011100000643） 

（3）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111202020031 号） 

（4） 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证文编号：宁规划资源条件

(2020)00286 号） 

（5）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0090112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华四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

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二）高华五期（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高华五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于 2020 年 3月 12 日取得南京市浦口区行政

审批局《关于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

字〔2020〕85 号），批复：同意核准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汤泉街道。该项目主要建设住宅、商业、物业、配电房、门卫、

地下停车库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等工程，规划用地总面积约 71411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约 156622.3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08073.06平方米。具体建设

方案以规划部门审定意见为准。项目计划总投资约为 130000万元。 

本次发债的高华五期（拆迁安置房）项目与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

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85

号）批复项目系同一项目。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

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85 号），高华五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实施

单位为：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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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716289604C 

法定代表人 黄海涛 

注册资本 60000万 

注册时间 2000 年 3月 6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3月 3 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路 127号盛景华庭南苑 2#商业 101

室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钢材、五金、水暖器材销

售；建筑附属工程施工；铝合金、水电安装；市政公用

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华五期（拆迁安置房）项

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华五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85 号）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1832011100000642） 

（3）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1112020200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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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证文编号：宁规划资源条件

(2020)00285 号） 

（5）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009011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华五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

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高新 1 号地（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高新 1 号地（拆迁安置房）项目已于 2020 年 3月 12 日取得南京市浦口区行

政审批局《关于高新 1 号地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

审投字〔2020〕86 号），批复：同意核准高新 1 号地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浦口区高新区。该项目主要建设住宅、商业、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用房、物管用房、配电房、垃圾站、门卫、地下停车库及相关配套设施

等工程，规划用地总面积约 64718.1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48028.17 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81018.32 平方米。具体建设方案以规划部门审定意见为

准。项目计划总投资约为 140000万元。 

本次发债的高新 1 号地（拆迁安置房）项目与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

于高新 1 号地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

86 号）批复项目系同一项目。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新 1 号地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86 号），高新 1 号地（拆迁安置房）项目

实施单位为：南京谒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谒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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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京谒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42605214XJ 

法定代表人 邵世明 

注册资本 109634.580042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1990-10-31 

营业期限 1990-10-31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文德东路 10 号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公用工

程、房屋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设

计、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物业管

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新 1 号地（拆迁安置房）

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新 1 号地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

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86 号）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2011100000119） 

（3）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111202020036 号） 

（4） 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证文编号：宁规划资源条件

(2020)002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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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007061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新 1 号地（拆迁安置房）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

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四）兰桥七期（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兰桥七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于 2018 年 11月 1 日取得南京市浦口区发展

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桥林街道兰桥雅居七期保障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

投资字〔2018〕359 号），批复：同意浦口区桥林街道兰桥雅居七期保障房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桥林街道。该项目主要建设住宅、商业用房、物业管理用房、

地下车库及相关附属配套用房等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164625 平方米，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约 11547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49150平方米。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9.9亿元。 

本次发债的兰桥七期（拆迁安置房）项目与南京市浦口区发展和改革局《关

于浦口区桥林街道兰桥雅居七期保障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投资字〔2018〕

359 号）批复项目系同一项目。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桥林街道兰桥雅居七期保障房项

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投资字〔2018〕359 号），兰桥七期（拆迁安置房）项目

实施单位为：南京康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根据 2020 年 3月 23 日南京市浦口区

行政审批局《关于变更“兰桥七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主体的批复》

（浦行审投字〔2020〕111 号），兰桥七期（拆迁安置房）项目业主变更为：南京

浦口康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具体建设由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南京浦口康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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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京浦口康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3025674672 

法定代表人 刘辉 

注册资本 474918.026871万 

注册时间 2014 年 5月 16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5月 16 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西水湾 1 号西水湾家园二期综合

楼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危旧房改造；环境卫生管理；建筑物

非爆破拆除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施工；市政设施

管理；项目投资；工程项目管理；规划管理；非金融资

产管理（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停车场管理服务；物业

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康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135359168P 

法定代表人 田伟 

注册资本 114900.111432万 

注册时间 1992 年 11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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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1992 年 11月 10 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育才北路 9 号-2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施

工；市政设施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房屋

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兰桥七期（拆迁安置房）项

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桥林街道兰桥雅居七期保障

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投资字〔2018〕359 号） 

（2）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变更“兰桥七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

置房）”项目主体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111 号）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2011100000034） 

（4）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1202100024 号） 

（5） 《不动产权证》（苏（2021）宁浦不动产权第 0028834 号） 

（6）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1202100153 号） 

（7）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105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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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兰桥七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

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五）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于 2018 年 12月 4 日取得南京市

浦口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保障房项目核准的批复》

（浦发改投资字〔2018〕388 号），批复：同意核准浦口区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保

障房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桥林街道。该项目主要建设住宅、配套商业、社区

服务用房、社区中心、地下车库及相关附属配套等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152871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02554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50317 平方米，

具体建设方案以规划部门审定意见为准。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9.5亿元。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变更“浦口区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保障

房”项目名称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30 号），同意将“浦口区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保障房”的项目名称变更为“浦口区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经济适用房

（拆迁安置房)”，其余批复内容不变。 

本次发债的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拆迁安置房）项目与南京市浦口区发展和

改革局《关于浦口区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保障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投资

字〔2018〕388 号）批复项目系同一项目。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保障房项

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投资字〔2018〕388 号），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拆迁安

置房）项目实施单位为：南京市浦口区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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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京市浦口区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567235759W 

法定代表人 赵健 

注册资本 284487.1551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1-03-07 

营业期限 2011-03-07 至 2031-03-06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路 127号盛景华庭南苑 2#商业 101

室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管理及相关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拆迁

安置房）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浦口区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保障

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发改投资字〔2018〕388 号） 

（2）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变更“浦口区兰桥六期 A 组团

二期保障房”项目名称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30 号） 

（3） 南京市浦口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南京市浦口区保障房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桥林保障房六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浦环表复〔2016]1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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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111202020054 号） 

（5） 《不动产权证》（苏（2020）宁浦不动产权第 0030943 号） 

（6） 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证文编号：宁规条件(2019)00197号） 

（7）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1202020044 号） 

（8）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1202020126 号） 

（9）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0050912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兰桥六期 A 组团二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取得前

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六）棉场四期（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棉场四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于 2020 年 3月 18 日取得南京市浦口区行政

审批局《关于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

审投字〔2020〕92 号），批复：同意核准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永宁街道，由四幅地块组成。该项目主要建设住宅、商

业、配电房、门卫、地下停车库及相关配套设施等工程，规划用地总面积约 6696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52258.74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101288.42平方

米。具体建设方案以规划部门审定意见为准。项目计划总投资约为 100000万元。 

本次发债的棉场四期（拆迁安置房）项目与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

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

92 号）批复项目系同一项目。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17 

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92 号），棉场四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实

施单位为：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716289604C 

法定代表人 黄海涛 

注册资本 60000万 

注册时间 2000 年 3月 6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3月 3 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路 127号盛景华庭南苑 2#商业 101

室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钢材、五金、水暖器材销

售；建筑附属工程施工；铝合金、水电安装；市政公用

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棉场四期（拆迁安置房）项

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永宁棉场四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

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9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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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1832011100000662） 

（3）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20111202020041 号） 

（4） 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证文编号：宁规划资源条件

(2020)00296 号） 

（5）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0090113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棉场四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

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七）杨山雅苑二期（拆迁安置房） 

1.项目概况 

杨山雅苑二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于 2020 年 3月 4 日取得南京市浦口区

行政审批局《关于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

行审投字〔2020〕67 号），批复：同意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汤泉街道。该项目主要建设住宅、商业、物业、配电房、

门卫、地下停车库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等工程，规划用地总面积约 21066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41437.472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25279.472平方米。项目

计划总投资约为 27000万元。 

本次发债的杨山雅苑二期（拆迁安置房）项目与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

于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

67号）批复项目系同一项目。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

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67号），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

安置房）项目实施单位为：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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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宁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716289604C 

法定代表人 黄海涛 

注册资本 60000万 

注册时间 2000 年 3月 6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3月 3 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路 127号盛景华庭南苑 2#商业 101

室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钢材、五金、水暖器材销

售；建筑附属工程施工；铝合金、水电安装；市政公用

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杨山雅苑二期（拆迁安置房）

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杨山雅苑二期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

房）项目核准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0〕67号）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2032011100000084） 

（3） 《不动产权证》（苏（2020）宁浦不动产权第号 00662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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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1202050012 号）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111202020284 号） 

（6）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11202103031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杨山雅苑二期（拆迁安置房）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

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八）开发区山泉云庭安置房 

1.项目概况 

开发区山泉云庭安置房项目项目已于 2018 年 4月 2 日取得南京市溧水区行

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开发区山泉云庭安置房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

许[2018]102 号），项目已纳入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计划，批复工

程内容为：新建安置房及相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 178951.8 平方米。项目具

体建设方案及建筑面积由规划部门核定。项目选址为开发区淮源大道、金鸡泉路、

西侧规划道路、蟾山路围合范围，占地 95.1360亩。具体四至边界和用地由规划、

国土部门核定。工程实施范围总投资 83198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开发区山泉云庭安置房项目可研

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18]102 号），开发区山泉云庭安置房项目业主为：

南京溧水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经查询，南京溧水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于 2019-04-09 更名为南京溧水经济

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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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南京溧水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135786573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团山西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朱骏 

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整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营业期限 1993 年 10月 18 日至****** 

经营范围 地产开发、土地开发整理、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项目

规划、设计、开发和经营；城市改造、拆迁；建筑工程施

工；公用事业运营、市政管理；资产经营、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项目引进及技术咨询服务；工业生产资料经销；

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贸易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展

览及相关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开发区山泉云庭安置房项目

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开发区山泉云庭安置房项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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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18]102 号）； 

（2）南京市规划局溧水分局核发的《淮源大道以南、蝉山路以西地块可研

规划设计条件》； 

（3）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签发的《溧水区建筑工程临时施工通知单》。

（编号：2021019 号）； 

（4）开发区山泉云庭安置房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20183201170000013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开发区山泉云庭安置房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

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九）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 

1.项目概况 

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已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取得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

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溧审批投许[2019]359 号），项目已纳入 2022 年第二批

江苏省政府专项债计划，批复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为：总建筑面积约为 215000

平方米(其中地下 60000 平方米)，包括住宅、配套商业、公建及其他设施。项

目地址为溧水区中山东路以北,溧白路以东,征用土地约 155.1 亩。项目估算总

投资为 196726.9 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

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溧审批投许[2019]359 号），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

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业主为：南京溧水中山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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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溧水中山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70626029040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南京市溧水秦淮大道 401 号 

法定代表人 张红星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登记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 

营业期限 2013 年 2月 17日至 2033 年 2月 16 日  

经营范围 保障性住房开发经营、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管理；房地

产开发、房地产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房屋

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

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

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19]359 号）； 

（2）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相关可行性研究报告； 

（3）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溧水区建筑工程临时施工通知单》（编号：

20210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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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号：201932011700000439）。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溧水区屏溪佳苑二期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安置工程项

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十）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东地块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东地块工程项目已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

取得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东地块工

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行审投资〔2019]139 号），批复：为改善市民

居住条件,提升城区形象,同意南京市高淳区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实施该项目。该

项目位于高淳区淳溪街道凤山路以北、纬一路以南、丹阳湖北路以东、西石固路

以西地块,用地面积约 14.3253 公顷,具体四至边界和用地规模由规划、国土部门

确定。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安置房住宅、配套商业、物管用房、配电房及

区域内相关基础配套设施,新建建筑面积约 36164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约 239898

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东地

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行审投资〔2019]139 号），项目业主为南

京市高淳区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高淳区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857156435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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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姜秀英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1-04-12 

营业期限 2011-04-12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丹阳湖北路 16 号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保障性住房及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

设管理及相关业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

设二期东地块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

东地块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高行审投资[2019]103 号） 

（2） 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

东地块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高行审投资〔2019]139 号） 

（3） 南京市高淳区行政审批局《关于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

东地块工程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高行审能审[201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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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高淳分局《关于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

期东地块工程项目的预审意见》（高国土资预审函[2019]5 号）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备案号: 201932011800000016） 

（6）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320118201910034 号） 

（7）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118201910042 号） 

（8） 不动产权证书（苏(2020)宁高不动产权第 0010148 号） 

（9） 不动产权证书（苏(2020)宁高不动产权第 0010149 号） 

（10） 不动产权证书（苏(2020)宁高不动产权第 0010150 号） 

（1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25202003311201） 

（1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25202003311101） 

（1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编号 32012520200511110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高淳区城北商务区保障房建设二期东地块工程项目已

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价南京市下属 3个区，共10个棚户区改造发债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为 1,180,822.90 万元，其中：资本金 715,322.90 万元，拟使用

专项债 465,500.00万元，其中 2021 年已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49,500.00万元，

本次拟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249,700.00 万元，使用后续期间债券募集资金

166,300.00万元。 

融资项目中收益为资产出售收入、停车费收入等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建设

期内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项目自有资金及项目运营收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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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市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

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资产出售

收入、资产出租收入、停车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试

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财预〔2018〕28 号）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雨花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147040496700 的《营业执照》，

于 1999 年 3月 5 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资产评估业务；办理企业合并、分

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

业务。会计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乙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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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已通过年检。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报

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已通过年检。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过

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宏宇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611666605，

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夏洲源律师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

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

负责实施相关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

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

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

应棚户区改造项目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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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改专项债）之滨海县项目

法律意见书

苏鑫律证字 2022 第 0124－2 号

致：滨海县财政局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接受滨海县财政局的委托，为“2022 年江苏省政府债

券（棚改专项债）之滨海县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律师根据《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管理办法》、《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

预[2018]161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

行）的通知》（苏财债〔2019〕8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2年第二批次

公开发行江苏省政府债券准备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22〕3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 言

一、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发表法律意见。

2、申请人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须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无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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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如涉及财务评估报告、信用评级、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等内容，均为对

申请人制作申请报告及有关中介机构出具之专业报告中列载之数据、结论的严格

引述。该等引述并不构成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保证。

4、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本所律师只能依赖于申请人的口头陈述与承诺，以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公示或

其他证明文件。

5、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

专项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6、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向江苏省财政厅进行报送；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件，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专项债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

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为任何其他目的而依赖、使用或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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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所 指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申请人 指 滨海县财政局

苏亚金诚 指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盐城分所

项目实施单位 指 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专项债 指 2022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改专项债）之滨海县项目

本次专项债项目 指 滨海县城区保障房建设工程项目

《申请报告》 指 滨海县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申请报告

《管理办法》 指 《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苏财债〔2022〕3 号文 指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2 年第二批次公开发行江苏省政

府债券准备工作的通知》

苏亚盐咨[2022]3 号

《财务评估报告》
指

2022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棚改专项债）之滨海县项目

财务评估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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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专项债项目实施单位

（一）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项目实施单位为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该局持有滨海县行政审

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2MA20QUX475

企业名称：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翔龙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01 月 03 日

营业期限：自 2020 年 01 月 03 日至******

住所：盐城市滨海县明达路 399 号锦绣园 20 幢商业 107/207/307 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限房地产经纪），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物业管理服务，室内装饰设计服务，自有房

屋租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户外广告、一般形式印刷品广告，建材、

办公用品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东

经核查，项目实施单位由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公司持

有项目实施单位 100%股权；滨海县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系滨海县国有资产经

营服务中心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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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依法登

记设立的国有独资子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棚改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报告》及苏亚盐咨[2022]3 号《财务评估报告》披

露，项目总投资 19.31431 亿元，其中不含政府债的项目资本金 6.31431 亿元，

2021 年已申请专项债券 3.00000 亿元，本期拟申请的专项债券 2.69000 亿元,期

限七年，后续拟申请专项债券 7.31000 亿元，全部用于滨海县城区保障房建设工

程项目，项目情况如下：

（一）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滨海县城区保障房建设工程项目位于滨海县。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153359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426996.99 平方米。①城

东D-5地块安置小区位于海滨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总占地面积32739平方米，

建筑面积 103150.27 平方米；②城北片区 C-1#地块安置小区位于世纪大道南侧、

二坎路东侧，总占地面积 60603 平方米，建筑面积 166035.62 平方米；③锦绣园

二期地块安置小区位于明达路与景湖路交汇处，总占地面积 10245 平方米，建筑

面积 35085.62 平方米；④城南 2#地块安置小区位于玉龙南路西侧、南苑小区南

侧，总占地面积 49772 平方米，建筑面积 122725.48 平方米。

建设期间：2021 年 5 月~2024 年 12 月；运营期间：2022 年 1 月~2026 年 12

月。

（二）项目计划总投资

项目批准总投资 193,143.1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83,084.20 万元、建设

期利息 10,058.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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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构成分析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投资额（万元） 占比

1 建设投资 183,084.20 94.79%

1-1 工程费用 121,006.80 62.65%

1-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8,323.70 30.20%

1-3 预备费 3,753.70 1.94%

2 建设期利息 10,058.90 5.21%

3 项目总投资 193,143.10 100.00%

（三）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项目资金总需求 193,143.10 万元，其中：①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63,143.10 万元；②专项债券融资 130,000.00 万元（2021 年已申请金额

30,000.00 万元，2022 年第二批拟申请金额 26,900.00 万元，2022 年下批次拟

申请金额 23,100.00 万元，2023 年拟申请金额 50,000.00 万元）。

项目建设期为 2021 年 05 月至 2024 年 12 月，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募集资金额度及项目与《2022 年第二

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项目清单》债券额度及项目保持一致，符合苏财债〔2022〕

3 号文的规定。

三、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合规性

2020 年 08 月 14 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

实施滨海县城区保障房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0〕229 号），

同意项目实施单位实施滨海县城区保障房建设工程项目，项目代码：2020-3209

22-47-02-551655。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已得到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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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苏亚盐咨[2022]3 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金来

源主要以住宅及商业用房收入、非机动车库收入、地下机动车位收入的专项收益

作为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专项债项目整个债券 130,000.00 万元存续期间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

数为 1.11，本次专项债券 26,900.00 万元存续期内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

为 1.64，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申请本次专项债已提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方案，本次专项债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

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符合苏财债〔2022〕3 号文的规定。

五、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财务评估报告》由苏亚金诚出具，经核查：

⑴苏亚金诚持有盐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南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20893564595）。

⑵苏亚金诚持有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编号为“320000263207”的《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经核查：

⑴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576684265X）；

⑵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由两名执业律师签署。其中签字律

师王文兵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09200310205550）；

签字律师范海玲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09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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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95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符合苏财债〔2022〕3号文的规定要求。

第三部分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滨海恒发地产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依法登记设立的国有独资

子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2、滨海县城区保障房建设工程项目已经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3、在本次专项债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本

次专项债在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

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以下无正文，换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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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江苏省政府债券（棚

改专项债）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2022 年 01 月 24 日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府西路华邦国际西厦 13A-B1 区，邮编：224005

电话：0515-88963551

传真：0515-88209252

电子信箱：719490378@qq.com

mailto:7194903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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